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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差旅天下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被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主体及任职情况： 

姓名/名称 类别 具体任职/关联关系 

吉林省差旅天下网络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挂牌公司 挂牌公司 

北京差旅天下网络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挂牌公司子公司 挂牌公司控股子公司 

张云松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 
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总经理 

 

执行法院：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4)津 0319 民初 28552 号 

立案时间：2025 年 11 月 11 日 

案号：（2025）津 0116 执 24111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违反财产报告制度/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公告编号：2025-031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信息发布日期：2025 年 11 月 18 日 

 

（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1、 被告北京差旅天下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

付原告荣联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保理融资本金 11,378,661.91 元、保理融资利

息 258,332.55 元、宽限期利息 70,502.64 元、律师费 30,000 元；  

2、 被告北京差旅天下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

付原告荣联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逾期违约金（以 487,278.21 元为基数，按照年

利率 24%标准计算自 2024 年 8 月 8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 7,494,963.2 元为

基数，按照年利率 24%标准计算自 2024 年 10 月 8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

3,396,420.5 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24%标准计算自 2024 年 12 月 8 日起至实际清

偿之日止）；  

3、 被告吉林差旅天下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对被告北京差旅天下网络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述第 1、2 项给付义务在被告北京差旅天下网络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4、 被告张云松对被告北京差旅天下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上述第 1、2

项给付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

的范围内向被告北京差旅天下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追偿；  

5、 驳回原告荣联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5,200 元、保

全费 5,000 元，由被告北京差旅天下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差旅天下网

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张云松连带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直接给付原告荣

联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三）被执行人履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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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公司影响 

公司及相关主体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将会对公司声誉及日常经营产生一定

不利影响，公司将积极协调处理。 

本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主体包含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张云松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不符合担任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要求，如其未能消除失信被执行人情形，公司将组织改选工作。 

 

三、解决进展及后续处理计划 

公司及相关主体将积极与申请执行人沟通协调处理相关事宜，并根据相关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记录。 

 

 

 

 

吉林省差旅天下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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